关于印发《新（扩）建、改建输供电设施许可预期报备管理实施办法(试行)》的通知

各派出机构：

    为加强企业准入基本条件的监管，做好电力业务许可证后续监管工作，根据《电力业务许可证管理规定》（电监会令第9号）、《关于进一步加强电力许可监督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电监资质〔2008〕5号）及相关规定，电监会资质管理中心制定了《新（扩）建、改建输供电设施许可预期报备管理实施办法(试行)》，现予印发，请依照执行。
附件：新（扩）建、改建输供电设施许可预期报备管理实施办法(试行)

二○○九年三月三十日

新（扩）建、改建输供电设施许可预期

报备管理实施办法(试行)
开展新（扩）建、改建输供电设施许可预期报备工作，加强企业准入基本条件的监管，确保这部分设施符合国家法定运营条件，是电力业务许可证后续监管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健全电力市场准入监管体系、进一步发挥电力业务许可证作用的有效手段，做好这项工作，对于保障电力安全，促进电力工业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为此，根据《电力业务许可证管理规定》（电监会令第9号）、《关于进一步加强电力许可监督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电监资质〔2008〕5号）及相关规定，制定以下实施办法。  

一、建立预期报备制度

新（扩）建、改建输供电设施许可预期报备是指，持有电力业务许可证（输电类、供电类）的企业，在其新（扩）建、改建输供电线路或者变电设施等投入运营前，应当按照规定向电力监管机构提出报备登记，并持预期报备批复文件向调度机构申请新（扩）建、改建输供电设施运营。

二、输供电设施的报备范围

1．输电企业输电设施的报备范围：

对于西藏电力公司是指其新（扩）建、改建的110kV及以上电压等级输电设施，对于新疆、宁夏、海南电网（电力）公司是指其新（扩）建、改建的220kV及以上电压等级输电设施，对于其他各区域电网公司和省级电网（电力）公司是指其新（扩）建、改建的500(330)kV及以上电压等级输电设施。

2．供电企业供电设施的报备范围：

各级供电企业新（扩）建、改建的220kV电压等级供电设施，对于供电网络最高电压等级低于220kV的供电企业，报备范围为其最高电压等级的供电设施。
三、预期报备受理、批复

1．国家电网公司、南方电网公司的输电设施报备工作由会资质管理中心负责受理并进行批复；其他各区域电网公司和省级电网（电力）公司的输电设施报备工作由各派出机构负责受理，会资质管理中心批复。

2．国家电网公司、南方电网公司等中央企业系统以及内蒙古电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所属供电企业的供电设施报备工作，由各派出机构负责受理，会资质管理中心审核同意后，由派出机构进行批复。
3. 地方供电企业的供电设施报备由派出机构负责受理并进行批复。

四、预期报备的工作程序

1. 报备企业。输电设施报备由获得输电类电力业务许可证的输电企业进行申报；供电设施报备由获得供电类电力业务许可证的中央供电企业系统以及内蒙古电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所属供电企业和地方供电企业进行申报。

2. 报备时间。每季度的第2个月15日之前为下个季度予投运设施的报备时间，报备设施项目可打捆进行申报。

3. 报备材料。输供电设施报备材料需提供《输供电设施电力业务许可预期报备登记表》（格式文本，见附件1），在登记表第4项（输供电设施报备事项）中，重点要写明报备设施所属项目的核准（审批）单位名称及文件编号；拟投运时间；调度单位的名称；招标时间及招标文件编号；施工单位的名称；项目是否符合环境保护有关规定和要求等。 

4. 报备抽查。监管机构根据情况，对报备设施进行现场抽查。

5. 报备的决定。对符合投运条件的报备设施实行批复制度。报备设施在批复后，可以按照正常程序投运。对于因项目核准、环保以及施工情况不合规等不符合投运条件的设施，监管机构不准予投入运营，并明确通知调度机构不予调度，责令报备企业限期整改，直至符合投运条件后方可运营。
五、对设施抽查工作的要求

报备设施抽查是报备管理工作的关键环节，其目的是核实报备登记情况的真实性，核查项目核准、环保以及施工情况等方面的合规性。
1. 抽查内容。抽查内容共4项：报备设施的项目（审批）核准情况是否合规，是否按照国家工程建设要求进行启动，配套环境保护工程是否与电网工程同时启动实施，项目建设招投标工作是否遵守国家电监会承装（修、试）电力设施许可制度，建设施工企业是否具备相应的承装（修、试）电力设施许可证。

2. 抽查工作分工。输电企业的报备抽查工作由会资质管理中心负责，必要时可委托有关派出机构开展。中央企业系统以及内蒙古电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所属供电企业供电设施的抽查工作，由会资质管理中心统一组织实施。地方供电企业供电设施的抽查工作由派出机构负责，派出机构应当逐季度将地方供电企业报备抽查情况报告会资质管理中心。
3. 抽查工作程序。按照我会《现场检查办法》（电监会令第20号）以及《抽查规范》等文件要求，开展现场抽查工作。

附件：输供电设施电力业务许可预期报备登记表

输供电设施电力业务许可预期报备

登 记 表
登记单位                   (盖章)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说    明

1．本登记表为持有国家电监会颁发的电力业务许可证的输供电企业，因新（扩）建、改建的输供电设施投入运营，登记报备许可事项时使用。

2．登记人可以在制成的表格中手工填写，也可以在电子文档上填写后打印。手工填写登记表请用蓝黑色或黑色钢笔、签字笔在所需填写的栏、表、框内，准确无误的用中文书写，如某些栏目无需填写，请在该栏目空白处用“/”表示。

3．除特殊要求外，登记表中有关需要用数字填写的内容一律用阿拉伯数字填写。登记表中带有“□”的项目，登记人只需在与自身情况相符的选项前的“□”内划“√”即可。

4．在填写格式文本时，如内容较多时请按格式要求自行附页。打印时用纸为国际标准A4型，字型采用小四号、仿宋_GB2312字体。

1．基本信息

登记单位：                                                           

组织机构代码：                            

营业执照注册号：                     负责人：                        
营业场所：                                                           
以上五项应与营业执照上的登记内容一致                                                          
2．电力业务许可证编号
电力业务许可证编号：                       

3．联系方式及报备登记表送达方式

填写登记人详细通讯地址及其他通讯方式，以便许可机关在需要时与登记人联系

联系人：                    电子邮箱：                                

通讯地址及邮编：                                                      

电话：                           传真：                    
报备登记表送达方式：   □  邮寄           □ 自取

4.输供电设施报备事项

	序号
	设施名称
	性质
	设施规模
	项目核准

（批准）文件
	拟投运

时间
	调度单位
	招标时间及

招标文件编号
	施工单位
	是否符合环保有关规定和要求

	
	
	
	
	
	
	
	
	
	

	
	
	
	
	
	
	
	
	
	

	
	
	
	
	
	
	
	
	
	

	
	
	
	
	
	
	
	
	
	

	
	
	
	
	
	
	
	
	
	


4.1输电设施预期投入运营的情况

“性质”一栏可填写新建、扩建或改建；“设施规模”一栏可填写变电容量（单位MVA），线路长度（单位km）。如内容较多，可自行附页。 

4.2供电设施预期投入运营的情况

	序号
	设施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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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施规模
	项目核准

（批准）文件
	拟投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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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度单位
	招标时间及

招标文件编号
	施工单位
	是否符合环保有关规定和要求

	
	
	
	
	
	
	
	
	
	

	
	
	
	
	
	
	
	
	
	

	
	
	
	
	
	
	
	
	
	

	
	
	
	
	
	
	
	
	
	

	
	
	
	
	
	
	
	
	
	


 “性质”一栏可填写新建、扩建或改建；“设施规模”一栏可填写变电容量（单位MVA），线路长度（单位km）。如内容较多，可自行附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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